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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的问题及对策
吴爱芳

摘　 要：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是近几年较受关注的一类电视节目， 它一经播出便受到广大观众的热

捧， 因此该类节目一定有自己的成功因素， 如节目的娱乐化定位、 平民化倾向， 节目形式活跃、 互动性

强， 节目中草根偶像的魅力等等。 但与此同时， 该类节目也不断遭到很多观众批评。 文章主要就当前娱乐

类电视声乐节目存在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并提出相应的节目发展对策。

关键词： 娱乐类； 电视声乐节目； 问题； 对策

作者简介： 吴爱芳， 女， 教授， 博士。 （浙江传媒学院　 音乐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中图分类号： Ｊ９７１ ９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６５５２ （２０１４） ０３－０１３１－０４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是电视音乐节目中的一种， 是指通过电视这一特定的传播媒体传播的， 大众

广泛参与的， 以娱乐受众为目的， 以唱歌作为娱乐内容的电视音乐节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
国内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娱乐风， 同时出现了很多娱乐性较强的电视节目， 如湖南卫视的 《快乐大本

营》、 央视的 《幸运 ５２》。 作为娱乐性较强的电视声乐节目， 最有代表性的第一个节目当属 ２００５ 年由湖

南卫视推出的 《超级女声》。 后来， 全国各地电视台纷纷效仿， 出现了大量类似节目， 如央视的 《梦想

中国》、 东方卫视的 《莱卡我型我秀》 等。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为何一经播出便受到观众的热捧，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节目

的娱乐化定位满足了人们缓解压力、 放松心情的需求； 节目的平民化倾向激发了观众的参与热情， 满

足了观众的表现欲望； 另类的专业评委成为节目吸引观众眼球的一个卖点； 节目形式活跃、 互动性强；
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造就了草根偶像的魅力； 节目设置的悬念和经济刺激， 增加了观众看节目的热情；
借鉴他国已经成功的节目模式进行本土化改造， 也是节目成功的关键之一。

下面， 笔者主要就当前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存在哪些问题， 以及今后该采取哪些发展对策谈谈自

己的看法。

一、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存在的问题

（一） 节目过分追求高收视率和高经济效益

作为一档电视节目， 正常地追求高收视率本身并没有什么错。 但是， 如果电视台不顾一切地追求高

收视率， 那就不应该了。 譬如专业评委给参赛选手点评时， 语言尖酸刻薄， 有时甚至带有攻击性和侮

辱性， 如： “跑调了！ 你真不知道你跑调了吗”； “把民歌都给糟蹋了”； “你唱歌和你说话一样做作”；
“你的牙齿有问题吗？ 干吗字都咬不清楚”； “好好学习， 前途无量； 要想唱歌， 死路一条” 类似这样的

评语很多， 也很伤选手们自尊。
事实上， 并非评委本身的性格就很古怪， 或者很刁钻刻薄， 其 “雷人” 的话语和夸张的动作， 都

只是为了增加电视节目的看点。 节目组希望通过评委这种毫不留情、 粗鲁低下、 非常规的语言， 能够

吸引观众的眼球， 刺激观众的收视神经， 进而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 赚取大量广告费。 这是一种人

为制造的噱头， 是这类电视选秀节目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并非评委不自觉的表现。 据广东 《新周

刊》 杂志报道， 《中国好声音》 在总决赛时创下了 ４ ８６５ 的收视奇迹， 在长达 ５ 小时的总决赛直播中，
共播放了 １２ 轮广告， ６ 个国家产品， ７０ 多家广告主， ２１０ 条广告， 以近 ５ 亿元人民币的广告总收入赚

了个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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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节目的价值导向有失偏颇

与专业化的电视音乐节目不同，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更多的参与者是一般的群众， 节目在环节设

计、 评委选择、 选手表现、 表演内容等方面存在低俗问题， 背离了积极、 健康、 向上的节目基本定位。
在 ２００５ 年的 《超级女声》 中获胜的前 ３ 名名选手李宇春、 张靓颖、 周笔畅， 在参赛之前是无名小卒，
通过这场比赛几乎一夜成名， 获得好处多多。 这类节目把竞赛中的成名成星意识无限放大， 容易导致

很多年轻人产生跃跃欲试的心态， 不安心于自己的正常学习或工作。 这类节目对人造成的投机心理或

浮躁作风， 对社会的危害很大， 特别是对中小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 此外，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

也出现了部分评委对参赛选手的评价标准有失公正， 误导选手和观众的审美。
电视作品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 既能产生经济效益， 也能产生社会效益。 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

矛盾时， 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

首先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 要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 节目缺乏创新意识， 同质化现象严重

在国内， 电视节目的 “克隆风” 盛行， 往往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模式出来以后， 各台随即纷纷效

仿。 有的克隆国外的电视节目模式， 有的克隆国内兄弟省份的电视节目模式。 有些节目虽然经过了本

土化改造， 但 “克隆” 痕迹还是非常明显。 这种 “克隆风” 直接导致了国内电视节目同质化现象严重，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

从英国原创电视节目 《流行偶像》 开始， 克隆出了 《美国偶像》、 《法国偶像》、 《新加坡偶像》、
《印度偶像》、 《加拿大偶像》、 《超级女声》、 《快乐男声》、 《梦想中国》、 《莱卡我型我秀》、 《绝对唱

响》、 《红楼梦中人》 等。 从荷兰原创电视节目 《 Ｔｈｅ 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Ｈｏｌｌａｎｄ》 开始， 克隆出了 《美国之声》、
《英国之声》、 《德国之声》、 《中国好声音》 等。 从英国的原创电视节目 《合唱团之战》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ｒｓ） 开始， 该节目模式已经传至世界各国， 其中中国的 《梦想合唱团》 也是该模式的产物。 从美国

原创电视节目 《歌唱小蜜蜂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Ｂｅｅ） 》 开始， 克隆出了 《我爱记歌词》、 《谁敢来唱歌》、 《挑战

麦克风》、 《今夜唱不停》、 《先声夺人》、 《大家来唱歌》、 《歌词向前冲》、 《我为麦克疯》 等。 从央视

的 《同一首歌》 节目开始， 克隆出了 《欢乐中国行》、 《中华情》、 《音乐不断》 歌友会、 《音乐现在

时》、 《新音乐》、 《音乐现场》、 《绝对现场》、 《越唱越红》 等节目。
纵观中国的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情况， 近几年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些节目， 大多都是克隆国外电视

节目模式， 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长此以往， 中国原创性的品牌电视节目只会越来越少。
（四） 一些群众参与的电视音乐选拔类节目， 评审有失公开、 公平、 公正

对于一些大众参与的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 表面上看来非常民主平等， 体现了公平、 公正、 公开的

原则， 实际上背后猫腻多多， 节目营造的是一种虚假的平等， 并非真正的平等。 首先， 大众评审环节

和观众通过电话投票、 短信投票、 网络投票或现场按键投票等方式， 存在不公平的现象。 如使用短信

投票， 选手可以拉票， 谁的活动能力强， 谁就能胜出， 很容易出现不公平现象。 另外， 大众多数都不

是搞音乐专业的， 一般都不太懂歌唱知识， 让音乐水平非常有限的观众来评审相对有点音乐基础的选

手， 这样的评审结果很难让人信服。
其次， 专业评委存在着评审不公的现象。 其一， 有的选拔类节目是全国性的、 跨区域的比赛， 不同

区域的赛区比赛请的是不同的评委， 这在比赛开始就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 因为评委不同评分标准就

会出现偏差； 其二， 评委在给选手评分时， 存在着凭个人喜好打分的现象， 给自己喜欢的选手打高分，
相反给自己不喜欢的选手打低分； 其三， 有的评委由于选手是自己熟悉的亲人、 朋友或者受节目组、
项目投资合作方、 领导等人之托， 在评审时产生了一定的私心， 最后造成评审不公的现象； 其四， 评

委的整体音乐专业水平有待提高， 导致了总体评分结果专业性和权威性不够的现象。 在众多评委中，
有的是电视制作人或音乐制作人， 有的是歌手或演员， 也有的是资深的音乐人。 由于他们的音乐专业

水平良莠不齐， 自然对音乐的认识和理解水平也不一样， 不在同一层次上。 多数评委专业水平偏低，
缺乏权威性和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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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节目叙事节奏缓慢， 没有紧扣主题

很多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 仅把音乐当作一种选拔人才的手段， 节目环节设计松散， 有些环节并非

是比赛必须设计的， 如选手感言、 亲友抒怀、 插播介绍选手日常生活情况的画面等。 有的环节虽然需

要， 但超时过长， 导致整个节目节奏不紧凑， 显得臃肿、 冗长， 如主持人废话很多， 过于表现自己；
评委点评不精练， 拖泥带水； 选手感言过于煽情， 像是经过事先演练好的演讲稿， 缺乏真情实感。

《中国好声音》 节目第一期中， 选手徐海星参赛的整个过程时长约 １０ 分钟， 真正演唱歌曲的时间

只有 ２ 分 ４３ 秒钟， 其他时间主要用于选手的自我介绍、 家庭情况介绍以及评委与徐海星的闲聊， 专家

真正针对徐海星歌唱情况进行点评的语言很少。 从节目的整个时间安排来说， 这样的时间安排比例不

太恰当， 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选手自我介绍及专家与选手之间无关于比赛的对话太多， 真正与选拔

或比赛环节密切相关的时间花费很少。 观众感觉节目组在 “编故事”， 虽然徐海星的故事很感人， 让现

场评委刘欢和一些观众都纷纷流泪， 当时的收视效果很好， 但随后很多观众就提出质疑， 感觉徐海星

是借父亲去世这事做文章炒作自己， 赢得评委的好感。 因此， 在接下来的晋级赛中， 产生了很多负面

影响， 后来在媒体评审团评审时， 因很低的票数被淘汰。 实际上她的唱功和歌曲表现能力等都不错，
这样的评价结果非常不客观。 这不仅对选手伤害很大， 也让导师刘欢伤心不已， 这与节目倡导的提倡

传播正能量是背道而驰的。 值得肯定的是， 《中国好声音》 节目第二期改进了很多， 整个节目精练了

很多。

二、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的发展对策

（一） 节目播出机构和各级管理部门要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 切实加强管理和监督

作为电视节目的各级播出部门和监管部门， 一定要对社会负起应有的媒体责任， 营造良好的社会

文化生态环境， 发挥媒体的正能量作用， 对于社会产生一些不良负面效应的电视节目， 不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装糊涂了事。
让人欣慰的是， 广电总局能当机立断， 较快地作出反应， 针对观众提出的一些不良现象出台了较详

细具体的强制性措施， 以纠正这些不正之风。 如： 广电总局发布的 ２００７ 年第 ９４ 号文件―― 《关于进一

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和节目的管理通知》。 ２０１３ 年，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又

发布了 “对歌唱类选拔节目实行调控” 的新规， 此规定比上几次更为严格， 更为详细具体。
有了相应的政策出台， 但是能否让这些政策措施真正落实到位， 监督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要真

正做好电视节目的监管工作， 国家宣传部门、 国家广电总局、 地方广电局、 播出机构及其相关部门，
一定要高度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下大力气齐抓共管。 建立对电视节目的监听监看制度和受理公众投

诉制度， 及时发现和处理有关问题。 对于影响恶劣的娱乐类电视音乐节目， 给予相应的责任人和行政

监管部门以严厉惩罚，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电视节目监管好。
（二） 倡导传播正能量， 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电视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一定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虽然以娱

乐大众为主， 但也一定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倡导传播正能量， 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做到节目内容

健康， 积极向上， 愉悦身心， 陶冶情操， 符合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 节目要提倡以人为本， 摒弃格调

低下、 内容庸俗无聊的电视节目， 不以高额奖金迎合电视观众的投机和博彩心理。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

目的主要收视对象是年轻人， 因此要特别注意防止刺激青少年的投机心理， 影响青少年正常的学习生

活以及正确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的树立。 笔者很赞同很多电视节目设置的是公益奖金， 如 《我爱

记歌词》、 《梦想合唱团》、 《梦想星搭档》 节目设置的奖金用途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 娱乐类电视声乐

节目也要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输出正能量， 弘扬民族音乐文化。 因此， 电视声乐节目也应以传播

中国声乐作品为主， 以传播外国作品为辅。 有的选拔类电视声乐节目， 选手唱的都是外文歌曲， 虽然

选手歌唱水平较高， 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 听不懂他在唱什么， 这样既不感兴趣， 也起不到传播民族

文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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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强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创新意识， 推出相关激励措施。
当前，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缺乏创新意识， 很多节目采用的是 “拿来主义” 办法， 引进国外已经

成功的电视音乐节目模式， 然后进行一些本土化改造就播出了。 紧接着， 其他兄弟电视台纷纷效仿，
盲目跟风， 导致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同质化现象严重。 当然， 学习和借鉴国外成熟的电视节目形态，
不失为我国电视音乐节目形态推陈出新的一种思路， 但学习借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进行创新，
而不是希望成为国外电视节目的翻版。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同质化现象严重， 势必会导致观众的审美疲劳， 不能持续吸引观众眼球。 前几

年， 电视声乐选秀类节目和卡拉 ＯＫ 类电视音乐节目数量很多， 雷同现象严重， 直接导致观众对这两类

电视节目产生反感情绪， 收视率直线下降。 ２０１２ 年的 《中国好声音》 节目虽然重新获得大家对选秀类

节目的热爱， 但最终也逃脱不了选秀节目的结果， 依然是国外节目的翻版， 依然是一种秀， 并没有真

正实现传播正能量的目的。 从节目最后的比赛结果可以看出， 这个结果还是挺有争议的。 最后的观众

投票环节不能体现真正的好声音被入选。 有人说， 中国很多东西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 同样的节目模

式， 不同的人来做结果就不一样。 有人认为， 《中国好声音》 节目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评委的专业性与权

威性， 但总有一天， 权威性的评委一个个会被慢慢消耗完， 一旦节目的核心资源没了， 这个节目的可

持续性也就很难说。
任何对外来节目形式的本土化改造成果， 都只能获得观众一时的青睐， 并非长久之计。 提升创新能

力， 大力发展原创节目， 才是我国电视内容产业真正繁荣的关键。 《美国偶像》、 《超级女声》 以及

《我爱记歌词》 节目， 一开始都曾创造本国同类电视节目的收视高峰， 但后来由于缺乏创新， 节目吸引

力减弱， 其收视率大大降低， 广告收益也大幅缩水。 因此， 娱乐类电视声乐节目要持续获得观众的支

持和喜爱， 必须常换常新， 喜新厌旧是人的本能， 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使节目获得生命力， 才能维持

节目的高收视率。
电视节目的创新， 要考虑到观众的心理需求， 观众关心什么问题， 观众希望接受什么信息， 这是节

目组应该调查和跟踪的问题， 也是节目创新的原动力所在。
要鼓励电视节目创新， 必须出台一些相关的配套激励措施。 如对节目主要创新人员给予适当的荣

誉和奖励， 对于节目的创新版权给予充分的保护， 对于随意克隆别人节目的主要责任人及相关管理单

位给予通报批评并严惩。 虽然广电总局曾经下发过 《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节目版权保护

工作的通知 》， 但实际上国内在电视节目的版权保护方面做得还很差， 缺乏详细具体周全的法律条文，
对电视节目的保护还不全面， 节目保护意识也不高， 这个方面还要多向国外有经验的同行学习。

（四） 评委和嘉宾要具备权威性和专业性， 评选标准和赛事规则要科学。
在 《超级女声》 和 《快乐女声》 中， 评委团队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很受质疑， 当然也不排除有的评

委在音乐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就评委整体而言， 其专业性、 权威性和综合素质并非是业界公认的。
有人认为， 《中国好声音》 节目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评委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确实这几个评委的专业性和

权威性都比之前音乐选秀节目的评委要强， 特别是刘欢、 那英的加入， 让观众对观看电视节目多了几

分期待。 评委的权威性， 除了专业上的权威外， 还表现在评委个人要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 个人品德

和文化涵养。 广电总局在 《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和节目的管理通知》 中指

出： “嘉宾评委、 嘉宾点评要公正、 专业、 恰当、 简短， 要引导观众提高艺术鉴赏水平， 不得谈论与选

拔本身无关的内容， 不得利用评委、 嘉宾身份张扬自我， 着装、 发型等要得体。 播出机构举办群众参

与的选拔类活动获批准后， 要在一个月内， 经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审核后向总局报送评委、 嘉宾名

单。 更换评委、 嘉宾需报省局、 总局批准， 并说明原因。” 在谈到选拔类节目的评选标准和赛事规则

时， 该文件特别指出： “要设立科学的评选标准和赛事规则， 不得采用手机投票、 电话投票、 网络投票

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 场内投票方式要公开、 公平、 公正， 不得以各种方式误导、 诱导观众投票。” 总

之， 该文件对评委、 嘉宾及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的方方面面都作了较具体的规定， 这实际上也是对之

前节目存在问题的方面进行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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